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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 healthy and safe!




	工作場所安全教育-安全衛生宣導 
	簡報大綱
	一、前言
	勞動場所：工作者從事勞動之場所。(工作者：員工、自營作業者及其他)�就業場所：勞動契約存續中，由雇主所提示，使員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。�工作場所：就業場所中，雇主可以支配管理的場所，如核研所所區。�作業場所：工作場所中，從事特定工作目的之場所，如核研所實驗室。�
	承攬與僱傭
	承攬契約與勞動契約
	二、承攬關係之認定
	原事業單位之認定
	共同作業之認定
	責任之區分
	三、職業安全衛生法對承攬之規範
	危害辨識及風險評估
	危害告知
	共同作業原事業單位之義務
	四、常見安衛/消防缺失
	106年度本所各單位安全衛生/消防應改善事項
	墜落危害預防
	投影片編號 18
	氣體鋼瓶安全
	消防安全
	投影片編號 21

